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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運動無法統合的內部矛盾 
 

陳國祥 
台灣經濟研究院顧問 

  

 

香港民主抗爭人士的微弱力量相對於中央政府的強大實力，完全不成比例。

依據政治學理與發展經驗，力量弱小一方面對力量強大一壓制時，所能採行的策

略有兩種，一是抗衡(balancing)，另一是順從(bandwagoning)。抗衡是指力量弱小

一方藉著動員與集結內部力量或透過聯盟外力的方式，來抗拒力量強大一方的壓

制或是爭取權利；順從則是指力量弱小一方單方面自我限縮本身行為，以避免和

力量強大一方的核心利益衝突，從而維持彼此之間的相對和緩關係。無論抗衡或

是順從，成敗的關鍵之一在於在於內部能否協同一致，團結一體，否則即可能受

到威權壓制而無以翻轉劣勢。 

 

過去六年來從「佔領中環」到「反送中」，香港民主運動接連挫敗，不能不

歸因於缺乏參與者共同信守的價值理念。港人從信奉「公民抗命」理念動員集結，

到港區國家安全法施行後出現政治順從現象，體現香港民主運動從抗衡到陷於順

從的艱困歷程。由於處境艱困，達成目標的有效手段難求， 貫穿整個運動過程的

又是綿延不絕的路線爭議，參與者之間的內部矛盾始終無法化解，其結果不僅破

壞民主運動的凝聚與團結，也因步調不一而招致沈重打擊。 

 

香港的民主抗爭運動發煌與 2014 年的「佔領中環」，被稱之為「雨傘革命」，

武裝這場運動的理論是「公民抗命」或是「公民不服從」。運動無功而之後潛伏

近五年，2019 年繼起，改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策略語言登場，歷經半年

多和平與暴力雜夾的抗爭，到了 2020 年因為新冠病毒肺炎爆發，香港特區政府

頒布集會禁制令而趨於消沈。六月間中共人大委員會宣告制訂香港地區國家安全

法之後，抗爭運動更從街頭徹底消失。港區國安法雷厲風行，民主抗爭者陷入被

拘捕或是檢控的疑懼中，紛紛偃旗息鼓，從言語到行動都呈現順從的態勢。「公

民不服從」的理念是否從此灰飛煙滅？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訴求未來

是否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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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民主運動未來的存續與效應，一方面要看抗爭者與執政者之間矛盾的發

展，另一方面也要看抗爭者內部矛盾的發展，而要形成動能強大的抗爭力量，首

先必須化解內部矛盾，以合一的運動策略與合拍的方式追求共同的運動目標。睽

諸香港兩次民主運動的經驗，內部矛盾恐難完全化解而邁出新的步子。 

 

矛盾隱藏於最早的運動理念中。首倡「公民不服從」的香港大學副教授戴耀

廷不諱言，「佔領中環」是有限度違法的行動，但與一般的違法行動不同的是，

這種行為其實符合法治原則的要求，因為「公民抗命可以使這個法律變得更加公

益，建立一個更加民主的制度。雖然這種行為是違法，但是不是一般性的違法，

其背後有一個公益訴求。而且參與這種公民抗命的人，都願意自願承擔罪責。他

們尊重法律，但是他們通過有限度的違法行為，去爭取一個公益、民主的制度」。 

 

鑑於相對實力不對稱，單純依靠合法的方式，爭取民主成功的機會非常

小， 所以抗爭者迫不得已採取這種公民抗命的行動，他們願意「為了實現更公益

的訴求，我們這群人願意犧牲自己的自由，為香港爭取一個普選的公益制度。」

開頭階段中，「公民抗命」理論確實產生強大的凝聚力，號召數十萬港人踴躍參

與，備受世人矚目。但是，後來由於參與者對於抗爭策略的意見分歧，公民不服

從理念卻也成為運動的分歧點，無法長期緊密團結彼此，甚至造成猜忌以及世代

之間的隔閡。 

 

公民抗命理論根植於美國 1960 年代的政治脈絡，其主流定義和原則包括：

公開、非暴力和接受法律制裁後果等。抗命者為了說服公眾參與，必須表達對法

律和憲政體制的忠誠，但其前提是政體正當性普遍被接受的社會，且有高度正義

原則共識的政治社會。然而，香港遠未達到這個境地，因為在缺乏自治權利而受

中央政府宰制的情況下，香港不僅無法認受即有憲制與法制，甚至已經符合民主

理念者發動革命的條件。由於懷著這種否定既存體制正當性的思維，所以佔中運

動後來衍生暴力反抗與本土至上的分歧路線，後來的「反送中」運動中和理非的

訴求也也無法涵納所有抗爭者，以致於出現運動中暴力與破壞頻仍的亂象。 

 

兩場運動都因參與者的內在矛盾而陷入分歧，根本原因在於既有體制和法律

是否應該遵從？實際上，這種矛盾原已存在於理念本身，經過運動策略的歧異爭

執後，潛藏的矛盾上升為決裂的公開矛盾。公民不服從的初始概念在於在憲政體

制下處於少數地位的公民表達異議，基本上是一種反對權的政治權利。公民的反

對權就是指公民抗命，雖可能涉及違法的行為，卻是出於對「社會良知及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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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共利益的重視而不得已採用的一種手段。其內在矛盾正如美國民權運動領袖

馬丁.路德.金所說：「任何違反法律卻是因為良心告訴他法律不公正的行為，都

是為了喚起社會理解法律的不公正性，為此而在獄中接受懲罰者，都是在表達對

法律的最高尊重。」基於公民的道德與良知所從事的公民抗命，本質上不同於一

般的暴民反抗或是暴動。至於公民抗命參與者的訴求是否符合社會良知及正義的

公共利益，則須要訴諸社會多數人的認同而進行抗爭行為。 

 

運動起先並未出現矛盾，到了佔領行動持續 79 天後，政府猶未確切回應普

選訴求，內部出現分裂，彼此對於運動的目標、手段、組織方式、政府談判策略、

退場機制的主張都出現明顯分歧。學生組織最後在內部激進力量驅動下， 升高抗

爭行動的強度，結果造成多人受傷，遭致社會非議，迫使佔領黯然結束。運動的

結束更是分裂的擴大，首先是年輕人認為運動徹底失敗的緣由是目標與手段都太

過侷限於既存體制與法律，因而主張必須「本土化」，包括本土優先、城邦自治

等，甚至出現香港獨立的民族思潮，其中的積極份子多是年輕人，他們認為在「一

國兩制」之下，斷無可能實現真普選的目標，必須轉而爭取民族自決乃至於主權

獨立。另一種激進化趨勢是「勇武化」，他們認為「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民

主運動策略失效，必須採取更激烈的抗爭方式。2016 年農曆元旦的「魚蛋革命」

(旺角騷亂)，便是勇武抗爭的頭一回操練。 公民不服從自此成為僅屬部份和、理、

非人士的信念，不再是主導民主運動的單一思想。 

 

2019 年 6 月爆發的「反修例」或稱「反送中」運動就是在內部矛盾升高至無

法彌合的狀態下進行的，在「五大訴求」的共同目標之外，另有大批宣揚港獨目

標者；在和理非方式之外，另有大量採取暴力與破壞手段者。基於「兄弟登山各

自努力」的想法，不同目標和不同手段者相約不割蓆、不指責、不篤灰（告密），

維持表面的統一，但激進的目標與手段從頭至尾如影隨形，甚至變成運動的主導

性內涵。多數信奉和理非者對於港獨化、暴力化雖然難以苟同，但也因為同在一

條船上而不予反對，同時因為和平手段無法達成既定目標，所以也認為暴力與破

壞手段仍是不可或缺的輔助手段。整個運動過程中，雖然仍有公民抗命的呼聲，

但在外在形貌上，暴力與破壞最為顯眼，不僅招來部份港人的反感與疑懼，也使

得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抓到把柄，強烈發出「止暴制亂」的政策目標，用以搶回

話語權，同時促使輿論對運動產生負面評價，以期凝聚另類民意。 

 

 「反送中」運動的過程，由於內部矛盾不斷擴大，目標的正當性與手段的合

法性都備受各方質疑，所以效能大打折扣，後來更使北京當局取得理由制訂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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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從分裂國家、顛覆政府、製造暴亂與勾結外力等四個方面著手，訂出嚴

刑峻法，壓縮民眾民主發展、自由權利、司法獨立的空間，產生極大的威懾力量，

使得原本銳氣煥發的民主抗衡運動陷入順從狀態。即使在反送中運動退潮，加上，

激進派與溫和派國安法雷厲風行落實之後，香港反民主派內部的分歧與矛盾仍然

無法調和，並且在自辦的立法會初選是否有充分民意代表性、下次立法會選舉是

否杯葛不參選等問題上爭議不斷，迄今無法凝聚共識。 

 

各方關切香港民主抗爭運動受內部分歧制約，未來能否再起？佔中運動發起

人之一的陳健民認為，香港已來到反抗的時代，未來可能轉向多元領袖領導，抗

爭形式也更趨多元。對多數港人而言，抗爭將持續去中心化，以「黃色經濟圈」、

捐款等「每日抗爭」形式體現在生活中；勇武派轉入地下，且更具組織性；而絕

大部分的行動號召，是透過網路進行。換句話說，由於內部矛盾難以統一，所以

未來趨向必然走向形式多元化、領袖多元化、運動去中心化的途徑。 

 

由於世界歷來多數抗爭運動都處在弱勢中，資源與力量有限，團結一致尚且

力有未逮，如果因為無法統合而陷於多元化，其力量必然嚴重削弱。香港民主運

動起之於公民不服從理念，但兩次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都因內部出現兩條路線的

爭論而自我弱化，以致於元氣大傷，加上政府威權力量壓制，目前頻臨碎片化危

機。如果無法再凝聚於公民抗命的理念下，或者建構其他理念發揮統合作用，在

國安法的威脅之下，未來恐難再掀波瀾。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